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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 .  概览 

 

仅以下条件适用于所有交货。任何偏离的协议仅在

我司书面确认的情况下有效。供应商的交货条件对

我司不产生约束，即使我司未明示排除该等条件的

适用。  我司接受交货、服务或付款的行为不视为对

供应商的销售条件的同意。如果该采购条款的任何

一条款因任何原因而被认定为无效，其余条款的有

效性不受影响。 

 

2 .  订单及订单确认 

 

只有框架合同、框架协议、书面发出的或由我司书

面确认的订单具有法律约束力。供应商与我司口头

或通过电话所达成一致的内容只有在我司以书面形

式确认后才具有约束力。如供应商未在收到我司以

书面形式发出的订单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向我司提出

异议的，则视供应商已接受了我司订单。 

 

3.    发货、验收、日期及截止时间 

 

交货的及时性取决于买方指定的交货地点的收货情

况。    验收取决于对货物正确性和适用性的检查。

如果服务或交货有可预见的延迟，供应商必须立即

通知并寻求采购方/计划员（采购订单上的联系人）

的决定，通知延迟的原因和预计的延迟时间。无论

任何原因导致的交货延期，采购方/计划员有权在没

有宽限期的情况下取消协议。接受延迟交付或服务

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因此造成损失的索赔。在特殊情

况下，可以接受订单数量或金额的过量或少量交货，

但只允许总计+/‐ 10％范围内。如果因供应商自身原 

因导致其违约的，我司有权要求供应商自延迟周开

始按照每周 0.5％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金额最高不超

过订单价值的 5％。此外，我司保留对超出上述违

约金金额之外的损失的索赔权利。如果产生违约金

的，我司有权将该等违约金金额在最终发票中进行

抵销。在发生劳动纠纷和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下，

我司无义务接受所订购产品，并有权解除合同。 

 

4.    价格  ,  交付和风险转移 

 

如果没有另外达成协议，货物价格为 DDP到我司指

定收货地点的价格，供应商应承担运费、包装和清

关费用。运输方式需与我司进行协商。货物应妥善

和仔细地包装，使其适合于所选择的运输方式，特

别注意需按照我司的规定处理。由于不遵守我司的

指示而导致的任何损失应由供应商承担。风险转移

发生在在我司指定的交货地址。没有合规的运输单

据的，视供应商未完整履行订单项下的交付义务， 

由供应商承担货物的风险和费用。 

   

货物的接收只能在工作日进行，即：周一至周五的

7:00 至 11:30和 12:00 至 15:00。如果提供基于绩效

的服务，风险仅在批准和接受后转移给我司。 

 

5.    发票和付款 

 

发票应发送到我司订单中的指定地址，并注明订单

号，包含验证发票所需的所有信息。除非另有约定，

付款条件为 14天内付款  3％的折扣，或 30天内 2％

的折扣，或 90 天内全额付款。付款期限从我司收到

货物或服务，以及符合我司订单数据的发票后开始

算起。如果由于产品缺陷造成我司客户抵扣货款或

不予支付货款的，我司有权在范围内扣减相应的金

额。我司的付款行为不构成对货物或服务符合合同

约定的认可，因此，也不表示我司放弃依据对质保

或损害条款向供应商主张货物或服务存在不符合合

同约定之缺陷的权利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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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    转让条款 

 

所有供应商对我司的索赔不得出售或转让给第三方。 

 

7.    资不抵债 

 

如已启动针对供应商资产的破产程序，且供应商无

法持续经营的，我司有权解除合同；且与供应商的

合同的部分履行不影响我司行使上述权利。在合同

解除时，我司将按比例向供应商支付我司可使用的

供应商已提供的货物或服务。 

 

8.    保证 

 

供应商同意，我司作为最终客户订购商品和服务后

的质量保证期限为 24 个月；旨在转售的产品或服务

（无论是否加工或组装）的质量保证期限为 24 个月。

质量保证期从货物交付开始。在不影响我司其他法

律补救措施的情况下，供应商应在质量保证期内对

其交付于我司的产品缺陷承担责任，我司有权选择

免费更换产品，免费消除缺陷或适当降低价格的方

式得以赔偿。如果来料质量控制的常规水平由于错

误交货而提高到整体质量控制的较高水平，供应商

应承担成本  （54 元/小时）.  在紧急情况下（例如

为了避免生产中断或避免造成损失），我司有权自行

弥补所发现的货物或服务缺陷，并要求供应商承担

相应的费用（54 元/小时）。供应商应承担退还有缺

陷产品的成本和风险。上述权利自缺陷通知起满一

年后失效。  经缺陷弥补后的货物或服务的质量保证

期限应重新计算。 

 

供应商应确保货物或服务无缺陷,保证货物及服务

性能、状态符合预期的使用要求和当前的工艺水准。

同时，供应商也必须确保遵守政府和相关专业机构

普遍接受的技术和职业健康安全法规以及环境保护 

 

方面的法规。 

 

9.    法律法规的遵守 

 

供应商保证产品中使用的所有采购件、材料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要求。供应品必须符合欧盟关于限制电

气和电子设备中使用有害物质转换期限的指令

（2002/95/EC 和 2011/65/EU（“RoHS”）和（EC）

1907/2006 号条例第 59 条第 1 节和第 33 条

（“REACH”）。 

 

10.    产品责任 

 

如果由于供应商设计、生产的问题，或由于供应商

违反其管控、操作指导或产品监管义务，从而造成

我司收货过程中出现人员或财产损失的，供应商应

对我司因此而遭遇的所有索赔请求承担赔偿责任。 

 

11.    质量保证 

 

所提交的样品须进行检验并被验证合格，测量和测

试报告必须随货一起提供。只有当由最终模具构成

的最终版本样品经我司书面批准后，供应商才能开

始分批交货。供应商交付的货物或服务必须始终符

合样品样式和评估标准。任何关于设计、材料或制

造过程的变更计划必须事先通知我司，并与我司进

行协商。双方各自的图纸、相应的测试要求、技术

交付条件和商定的AQL或 PPM值将作为合同的一部

分，并将根据我司实际要求提供给我司。 

 

12.    材料供应 

 

我司提供的材料或部件属我方财产，且须按我方规

定使用。该等材料或部件经加工或组装而成的产品



采购条款 
版本  2017 年 3 月  

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ISO 14001:2015 No.: 03269/0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ISO 9001:2015 No.: 00042/5 
   

           Sanhua AWECO Appliance Systems (Wuhu) Co., Ltd. • Wuhu • China • www.sanhua-aweco.com -  3 -

为我方专属。双方同意，我方是利用我方材料和零 

 

部件生产的产品的共同所有人，按我方提供的材料

或零部件的价值占总产品整体价值的比例所有该等

产品，供应商暂为我方妥善保管该等产品。 

 

13.    模具  ,  表格  ,  模型等. 

 

我司提供的工具、模具、模型、型号、档案、图纸、

测试规格、标准表单、模板、工装夹具等，或基于

这些资料生产的产品，未经我司书面同意，不得提

供给第三方，也不得用于本合同未约定的其他目的。

同时禁止任何未经授权的接触和使用（详见模具所

有权合同）。 

 

我司保留要求返还原物的进一步权利。 

 

14.    专利  ,  设计注册  及版权 

 

对于因供应商交付货物或服务的专利，商标或版权

而引起的任何争议，供应商应保证我司免受损害，

并确保我司能够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。

另外，如因供应商交付货物或服务的知识产权侵权

导致我司或我司的客户遭遇任何索赔的，供应商应

对此承担赔偿责任。 

 

15.    行为准则 

 

供应商确认遵守国际社会责任标准 SA8000

（ www.sa‐intl.org ） 和 BSCI 行 为 准 则

（www.bsci‐eu.org），并承诺一旦发现任何由其员工、

我方员工或其分包商造成的违反本准则或模式的行

为，应立即通知我司。供应商承诺要求自己的供应

商同样遵守该行为准则。如供应商有任何不符合该

准则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我司有权终止与供应商的

业务关系。 

 

16.    冲突矿物报告 

 

亚威科要求供应商遵守《多德‐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

消费者保护法》第 1502节内容。供应商必须对其供

应链中使用冲突矿物的情况进行尽职调查，并进行

年度报告。 

 

17.    批量生产后的备件需求 

 

供应商承诺在我司规定的批量生产后的合理时间内

（10 年），根据本采购条件，按照我司要求的形式

提供备件。关于双方最近达成的条件和价格的更改

需经过我方同意，不合理请求我方将不予采纳。只

有在我司同意的情况下，供应商方可从当前生产中

提供备件；且我司只有最终在经济上确认合理或者

供应商可以保证后续生产的备件符合我司的要求时，

才会同意供应商从当前生产中提供备件。 

 

18.    履行、管辖权、适用法律  及争议解决 

 

本合同所有义务的履行地为双方约定的货物/服务

接收地。管辖权仅适用于我司的注册营业地。合同

受中国法律约束。  所发生的争议不赋予供应商拒绝

或停止交付货物或服务的权利。供应商必须确保我

方所需货物  或服务的供应。供应商与我司因本采购

条件引起的或与本采购条件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应

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时该委

员会有效的机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庭由三名

仲裁员组成。仲裁语言为中文。仲裁裁决为终局裁

决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 

 

 


